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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ST 工智             公告编号：2024-150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司法拍卖的部分股份完成过户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哲

方”）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被动减持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无锡哲方仍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94,078,327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12.36%，权益变动比例超过 1%。无锡哲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无

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联创”）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63,383,97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47%。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无锡哲方的通知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无锡哲方被司法拍卖并成交的 20,000,000 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

记手续。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司法拍卖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哲方持有的 79,239,990 股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

14 时至 2024 年 9 月 25 日 14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进行第一次拍卖。根据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用户“钱林

洁”竞得公司 20,000,000 股股票，剩余 59,239,990 股因无人出价已流拍。上述

流拍股份将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 14 时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 14 时止（延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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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第二次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

展公告》（2024-143）、《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2024-149）。 

二、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通过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第一次被拍卖并确认成交的

20,000,000 股股份已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过户完成后，

钱林洁持有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2.63%，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三、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

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

公司股份 

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无锡哲方 无限售流通股 11,4078,327  14.99% 94,078,327 12.36%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哲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锡联创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183,383,97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4.1%。本次权益变

动后，上述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3,383,97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47%。无锡哲方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艾迪女士、乔徽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无锡哲方，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艾

迪女士、乔徽先生。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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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司法拍卖并完成过户的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因此受让

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减持规定，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哲方持有公司股份 94,078,3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6%，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数量为

59,239,9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2.96%；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59,239,9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8%，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2.96%。第一次司法拍卖流拍股份将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 14 时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 14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进行第二次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10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2024-149）。公司控股股

东之一致行动人无锡联创持有公司股份 69,305,6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1%，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数量为 9,621,9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3.88%；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

量为 43,581,7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3%，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2.88%。

公司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无锡联创所持有的公司 9,621,999 股

股份将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无

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

公告》（2024-148）。 

5、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

保持独立。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后续被司法拍卖结

果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的最终影响程度有待评估，对公司现有的日常

运营暂无较大影响。公司经营层将密切关注该等司法拍卖事项的演变过程，积

极与控股股东及时一致行动人联系，力求全面、准确地了解相关情况，并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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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登结算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